
农业转基因检查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检查内容和方法严格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

生物加工审批办法》执行。

（一）农业转基因试验单位检查

1.查证试验地点及周围环境是否与批复文件相一致；

2.核查田间试验概况,包括田间试验的起止时间、试验

总面积、转基因植物品系名称等；

3.查看安全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包括隔离措施、防止转

基因植物扩散的其他措施、试验过程中出现意外事故的应急

措施、收获部分之外的残留部分处理措施等;

4.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档案，制度建设情况，包括

相关人员和物品出入授权登记、材料引进与转让制度等;

5.田间试验检查主要在播种期、开花前、收获期或试验

结束后 4 个时期内进行，根据不同生育期，确定检查内容。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企业检查

1.查看是否有加工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可证》；

2.查看是否有完善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安全管理制

度、安全控制措施、管理档案、销售记录、废弃物处理记录

等，且符合转基因生物加工要求。

三、检查依据

（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

理工作。

第十一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单位，应

当具备与安全等级相适应的安全设施和措施，确保农业转基

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安全，并成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

组，负责本单位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安全工作。

第三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被检查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或

者进口、出口的单位和个人、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

其提供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有关的证明材料或者其他资

料；

（二）查阅或者复制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

加工、经营或者进口、出口的有关档案、账册和资料等；

（三）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就有关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的问题作出说明；



（四）责令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

停止违法行为；

（五）在紧急情况下，对非法研究、试验、生产、加工，

经营或者进口、出口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实施封存或者扣押。

第三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监督检查

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生产、加工农

业转基因生物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品种、范围、安全管理要求

和技术标准生产、加工的，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

责令停止生产或者加工，没收违法生产或者加工的产品及违

法所得；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0 万元的，

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按照《条例》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条例》第四十

条的规定，配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第三十四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生产的单位，

应当接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试验、生产所在地省级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试验、生产总结报告。

（三）《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

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加工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可证》（以

下简称《加工许可证》）。

第四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的单位和个人，除应

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与加工农业转基因生物相适应的专用生产线和封

闭式仓储设施。

（二）加工废弃物及灭活处理的设备和设施。

（三）农业转基因生物与非转基因生物原料加工转换污

染处理控制措施。

（四）完善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安全管理制度。包括：

1．原料采购、运输、贮藏、加工、销售管理档案；

2．岗位责任制度；

3．农业转基因生物扩散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4．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具备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知识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第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